驻马店市第十小学
安全事故报告及处理制度

根据《安全法》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和其它相关法律法规，我校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校安全事故报告及处理制度：
一、主要内容和类别
本制度规定了事故分类、报告、调查、处理、汇报、上报及统计等事项。
1.溺水、交通意外与人身伤害。
2.实验室、微机室、体育课意外。
3.防火、用电安全意外事故。
4.饮食安全、传染病意外事故。
二、事故报告
1.重大事故直接报告制度。重大事故即意外重大人身伤亡、集体或群发事件。当重大事故发生时，按照“谁在场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任何在现场的教职工都有责任和义务直接向校长室报告，以便学校更及时、更有效采取应急救护措施，防止事态扩大或加重。
2.一般事故部门报告制度。一般事故即一般偶发事故或较轻微事故。当一般事故发生时，直接或相关责任人应在第一时间，及时迅速地报告给部门责任人，由部门责任人作出初步应急处理，并在1小时内向校长室报告。
3.事故报告的主要内容。主要内容包括：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（校内或校外）、人数、原因、主要症状等。
三、事故应急处理机制
学校应迅速组织受伤人员的救护，保护好事故现场，在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对师生进行救治的同时，详细了解情况，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对事故的原因进行调查，及时追踪了解事故的发生发展情况、处理结果及改进措施。
四、严格责任追究
[bookmark: _GoBack]学校层层建立责任制，哪一级发生迟报、漏报、瞒报问题由哪一级负责。对隐瞒、缓报或者谎报的，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；对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

